國防部支援「國內、外影音製作業者及
新聞媒體採訪、拍攝」審核管理作業規定
壹、依據：
  一、電影法（民國98年1月7日修正，如附件1）。
  二、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（民國96年1 月9日公布，如附件2）。
  三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（民國101年10月24日修正，如附件3）。
  四、從事及參與國防安全事人員安全調查執行要點（民國95年7月21日修正，如附件4）。
  五、國軍強化安全維護工作執行要點（民國100年7月1日訂頒，密級）。
  六、國軍保密工作教則（民國97年8月11日令頒）。
  七、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（民國95年3月14日令頒）。
八、國家機密保護法。
  九、要塞堡壘地帶法（民國91年4月17日修正，如附件5）。
貳、目的：
為響應推動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維繫與國內、外影音製作業者暨新聞傳播媒體良性互動關係，藉由提供接待服務、良好溝通管道、支援影視業者拍攝及開放媒體申訪等作為，在確保國防資訊安全前提下，輔以適度審核管理機制，依分層負責之原則，研訂本作業規定，明確律定責任，俾提昇國軍形象，發揮政府整體效能。

叁、支援對象：
一、國內、外（不含香港、澳門及中國大陸地區）合法登記影音製作業者之法人或團體（以下簡稱影視業者）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暨各縣、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文化部門）審認資格，並推薦之影視事業。
二、支援拍攝影片內容屬性須經文化部門審認，屬「國產電影片」或「外國電影片」（不含香港、澳門及中國大陸地區）者。
三、國內、外各大電子、平面新聞傳播媒體（以下簡稱新聞媒體）向國防部申請軍事新聞採訪、部隊專題報導、專案紀錄片拍攝及官兵受訪案件，統由軍事新聞處辦理。
四、影視業者未經文化部門函轉國防部，自行函文國防部各機關（構）、部隊、學校（以下簡稱支援單位）者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肆、支援範圍：
一、第一類型：提供軍事資訊（資訊著作權屬國防部所有者）。
二、第二類型：
（一）提供營區、營舍、訓練場、活動場所、工事等靜態場景及人
員活動、訓練之取景。
（二）提供堪用之經理裝備、陣營具等設備，支援參訪、勘景及拍
攝作業。
三、第三類型：支援人員、武器、裝備協助參訪、勘景、拍攝及受訪作業。
四、第四類型：支援軍事新聞採訪、部隊專題報導、專案紀錄片拍攝及官兵受訪案件。

伍、支援原則：
一、第一類型：應符合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令規定。
二、第二類型與第三類型：應提出計畫書（包括事業登記證、相關完稅證明、完整拍攝企劃、完整製拍劇本、製作資金來源、欲進入營區工作人員【含演員】詳細名冊、照片【近3個月內】及申請支援內容項目等），經文化部門審轉國防部或各軍司令部，符合下列事項者，並簽奉各級權責長官核定，雙方簽署同意保證切結後，得提供相關支援：
（一）影視內容：
1.須符合當前國家立場與政府政策，且無詆毀國家元首、政府官員或施政成果之爭議性情節。
2.須符合社會慈善或公益行為，且有助於匡正人心或倡議善良風俗、宣揚優良傳統文化。
3.拍攝內容須有助於增進全民國防意識、宣揚國防政策、塑建國軍良好形象。
  （二）不得影響單位戰備演訓、官兵權益與人員生活作息。
  （三）勘景及影片拍攝所需使用場景、處所、武器、裝備等，須不違反軍事安全之法令規定。
三、第四類型：新聞媒體採訪、報導及邀訪過程須配合遵守「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」及「國軍保密工作教則」之相關採訪須知及保密規範。

陸、權責區分：
一、第一類型：應依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，由軍事資訊產製或保管單位核定。
二、第二類型：各軍司令部所屬支援單位由文化部門函轉各軍司令部審核，簽奉核定後辦理支援，並副知國防部備查；中央直屬單位（機關）由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簽會各局、司、次、室等單位後，簽請權責長官核定。
三、第三類型：由文化部門函轉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，以專案方式就支援項目召集相關聯參單位及各軍司令部審查，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。
四、第四類型：新聞媒體有關軍事新聞採訪、部隊專題報導、部隊專案紀錄片拍攝及官兵受訪案件，應協調政治作戰局軍事新聞處辦理，權責區分如后：
（一）由國防部及各軍司令部、後備、憲兵指揮部、國防大學等支援單位考量單位任務、特性、機敏性及保密安全等因素，適切規劃接受新聞媒體申訪、報導、拍攝及官兵受訪，並由軍事新聞處督導。
（二）單一新聞媒體申訪、報導、拍攝及官兵受訪案件包括兩個以上支援單位者，由軍事新聞處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；如屬單一支援單位者，由該支援單位所屬司令部依權責辦理。
（三）新聞媒體申訪、報導、拍攝及官兵受訪對象為支援單位之所屬機關（構）、部隊（單位）時，由支援單位依上開原則辦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支援拍攝項目涉及營區、營地借用，應依民國100年5月11日國備工營字第 1000006447 號令修正發布「國軍列管國有不動產提供非軍方單位使用處理原則」協調軍備局工程營產處辦理；涉及空置眷舍借用，應協調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辦理。

柒、作業流程：
  一、申請勘景、拍照階段：
  （一）應由文化部門審轉影視業者勘景、拍照及進入營區申請，區分各軍司令部及中央直屬單位（機關），分由各軍司令部及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接洽，並簽奉權責長官辦理。
  （二）影視業者勘景、拍照及進入營區申請屬各軍司令部機敏處所者，統由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簽辦。
  （三）核定支援勘景、拍照單位須指派政戰官及保防官全程協助勘景、拍照及影像審查事宜。
  （四）核定支援勘景、拍照單位應先期規劃限制區域及動線，限制進入機敏處所；並應遴選具工作經驗、保密警覺良好人員，先期完成編組接待，並實施任務提示（講習），律定接待、引導重點。
二、支援案件受理階段：
  （一）接獲文化部門申請支援案件後，即依本規定支援對象、支援範圍、支援原則及權責區分，分由相關部門（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、軍事新聞處、軍眷服務處、軍備局、各軍司令部）依權責受理，並主動與申請影視業者聯繫、協調（如附件6）。
  （二）各支援單位主管部門，應與文化部門及申請影視業者先期協調有關協拍支援能量等事項，避免影響正常訓練與任務遂行；倘有無法配合部分，應於支援拍攝案核定前，儘速告知文化部門及申請影視業者。
  （三）新聞媒體申請軍事新聞採訪、部隊專題報導、部隊專案紀錄片拍攝及官兵受訪案件，應於前兩週前提出申訪企劃書，包含採訪目的、對象、大綱、範圍、方式、記者名冊（含近3個月內照片）及所需支援等事項，俾利協調、評估、審查及規劃作業。
  三、資料審查階段：
  （一）支援單位保防部門依相關規定，針對申請進入營區影視業者及新聞媒體相關人員，應辦理安全調查；全案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前，主管部門應檢附被調查人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以函文、會辦等書面方式，造冊送請保防安全部門實施安全調查。
  （二）相關刑事案件紀錄中，應予保密部分，不得違法要求提供；另針對陸籍人士、在臺灣地區設籍未滿20年之中國大陸地區人士及非法入境人士，一律禁止進入營區從事各項活動。
  （三）保防部門安全調查所得結果，經核定後，以書面通知還送主管部門憑辦。
  四、支援拍攝階段：
  （一）各主管部門完成支援拍攝案件審理並奉權責長官核定後，令頒各支援單位憑辦，各支援單位應就支援事項、期程、內容、安全管制等相關事項，與影視業者完成協調，詳盡告知本支援規定事項，並簽訂保證切結後，始提供支援。
  （二）核定支援單位於影視業者、新聞媒體採訪或拍攝前，應先期規劃限制區域及動線，限制進入機敏處所；另應指派政戰官或新聞官全程陪同協助採訪支援拍攝事宜，妥善規劃接待準備（如附件7）。
  （三）金門、馬祖、烏坵等外島、離島地區採訪及支援拍攝行程安排，應以曾公開之項目或據點為原則；另防區應指派政戰官或新聞官全程引導，並協請影視業者或新聞媒體遵守相關保密規定。
  （四）影視業者申請支援拍攝期間所需各項行政經費，應由該業者自行負擔，國防部各支援單位不得提供食、宿、軍車接送等行政支援；另申請支援影視業者如需夜間拍攝、取景時，以不提供行政支援為原則。
（五）除經核准人員外，支援單位官兵不得私自接受詢訪，陪同拍攝人員應立即制止並適予疏處；另支援單位在不違背保密原則下，得為影視業者工作人員提供口頭簡報服務，避免分發書面參考資料。
（六）支援採訪及拍攝過程中，影視業者或新聞媒體言行如踰越申請範圍，引導人員應勸導處理，避免發生衝突；如確認踰越支援規定，研判將有不良影響時，應協調勿作刊播，並立即聯繫國防部及各軍司令部相關業管單位協助處理。
（七）影視業者及新聞媒體完成採訪及拍攝等工作後，支援單位應由政戰官會同保防官及新聞官於當日完成影、照片拍攝內容審查，確認有無機敏（不妥）內容，如經發現須要求立即刪除，始可離開營區。
（八）對於採訪及拍攝內容涉有報導洩漏機密資訊之事實，或從事與採訪及拍攝目的不符，經勸說仍不聽勸止者，除對其爾後申請案件，應予婉拒外，亦應研採法律應處作為，以維國防部暨各級單位權益。
五、安全管制作法：
（一）為防堵有心人士偽造（冒）證件入營，應加強入營人員證件辨識，並以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等為主要查驗證件，倘發現異常或持用偽造（冒）證件者，應即循戰情系統反映，並洽請憲、警單位協處。
（二）支援單位應加強會客室值勤人員教育，主動詢問及查察入營人員身分，並於影視業者、新聞媒體申請入營採訪、勘景及拍攝作業時，由保防官會同衛哨人員實施身分辨證，倘於辨證時查獲中國大陸人士身分者，除不得辦理會客進入營區外，並應即時循戰情系統反映；另倘發現有非經申請核准人員在營內活動時，應主動前往盤查、詢問與辨證，並逐級回報應處。
（三）各支援單位營區主官、管應明確知悉所轄營區，是否為經本部公告之「要塞堡壘地帶」或經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，並公告之「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」，俾能妥適爰引用相關法規；另為避免民人擅（誤）闖上述區域，達警示嚇阻效果，應於所轄區域周邊設置顯著標識及禁止測繪等警語。
（四）活動結束後，各支援單位保防官應對支援影視業者參訪、勘景及拍攝區域等開放性場所實施巡查，以確保營區安全。
  六、審查回報機制：
（一）影視業者及新聞媒體於採訪及拍攝全案完成後，應檢送全片至主管部門，並邀集各聯參單位及支援單位代表實施審片，經確認報導、拍攝內容與原企劃、劇本相符，無詆毀國家元首、政府官員、施政成果或破壞國軍形象等爭議性情節後，始可播出；如經審內容出現上述情形者，應要求影視業者或新聞媒體實施修剪，以維國防部權益。
（二）影視業者及新聞媒體於各大電子、平面等媒體刊播後，各軍司令部及支援單位應密切注意是否有負面新聞產生，並立即循管回報，以利業管單位應處。

捌、一般規定
一、各支援申請案件於權責長官核定支援後，由支援單位先期完成影視業者接待、安全管制及支援拍攝具體作法（包含限制參訪、勘景、拍攝區域及相關人員編組），並於執行支援期程前，呈文副知本部核備，以利本部業管部門掌控。
二、未經核准，擅自提供政府資訊或支援者，按其情節，依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之規定懲罰失職人員。
三、支援新聞媒體、影視業者採訪、勘景及影片拍攝全程須確依本規定管制事項，恪遵各項安全管制及保密規範，支援項目須依奉核定事項辦理，新聞媒體及影視業者不可無故要求未奉核定事項，如有違反保證切結，支援單位應立即停止支援，並聯繫國防部及各軍司令部相關業管單位協處。

玖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另令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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